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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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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颜色不仅作为一种自然色彩用于各种器物和艺术品的装饰，而且更

重要的是，古人将其与空间、时间、星象、五行、阴阳等观念相互配伍，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方

色理论。具体地说，古人不仅以青、赤、白、黑、黄五种颜色分别表现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

而且可以通过空间与时间、天文、哲学等不同观念的联系，完成以颜色表现相关事物与观念的

传统。这种方色理论通过颜色与时空体系所建立的固有联系而形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极

富特色的内容。

一　颜色的自然属性与哲学属性

方色理论得以建构取决于时空体系必须首先完成。中国古代方位结构的基础乃为五方，

在五方空间的框架下将五色与之配伍，便形成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中央

黄色的既定形式。由于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１〕，因此，方位被赋予颜色

也就意味着时间同样被赋予了颜色，从而形成东方青色主春、南方赤色主夏、西方白色主秋、北

方黑色主冬、中央黄色配于季夏之末或季夏的配色关系。这个空间方色体系一旦形成，古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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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拙作：《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第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图一　河南濮阳西水坡原

始宗教遗存示意图（各遗

迹间距２０－２５米）

可以将一切文化要 素 纳 入 其 中，使 得 凡 与 时 空 有 关 的 事 物 同 时 也 与

颜色具有了关系，并 可 以 方 便 地 借 助 颜 色 加 以 表 现。诸 如 在 天 学 体

系中描述由二十 八 宿 所 构 成 的 东 宫 青 龙、西 宫 白 虎、南 宫 朱 雀、北 宫

玄武 的 四 象 与 四 宫 配 色 系 统，在 哲 学 体 系 中 表 述 东 方 青 木、南 方 赤

火、西方白金、北方黑水、中央黄土的五行配色系统，以及在《易》学体

系中表现青黑二色主阳、白赤二色主阴的阴阳配色系统，都可以从容

地在已有的时空方色系统中配伍完善。鉴于时空体系乃是古代一切

制度之渊薮，因此，以时空为背景的方色理论的建立对于中国传统宇

宙观以及时空制度、政治制度、祭祀制度的形成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人们对于颜色的认识源自于他们对自然界客观物质所具有的色

彩的感知，但是中国 古 代 传 统 的 色 彩 观 念 除 了 这 种 对 自 然 色 彩 的 认

知之外，同时还 具 有 使 色 彩 政 治 化 与 哲 学 化 的 鲜 明 特 点。随 着 色 彩

观念的发展，当人 们 有 能 力 将 颜 色 分 类 之 后，他 们 很 快 便 发 现，即 使

同属一种颜色，由于深浅程度的不同，其所呈现的色泽其实是千差万

别的，于是古 人 开 始 学 会 将 颜 色 进 行 分 级。譬 如 同 样 是 红 色，便 有

 、 、 、绛或红、赤、朱等不同的名称，分别表示红色由浅及深的变

化及亮度差异〔１〕。然而，中国古人对于颜色的认识并非一味地追求

色彩的细化，事实 上，色 彩 的 无 限 性 使 得 这 一 追 求 根 本 不 可 能 实 现，

于是人们对于颜色 的 认 识 开 始 向 着 与 自 然 色 彩 观 相 反 的 方 向 发 展，

这个互逆的思维模 式 一 方 面 体 现 着 色 彩 的 逐 渐 丰 富，另 一 方 面 则 在

于使这种复杂的 事 实 趋 于 简 单。准 确 而 言，如 果 说 人 们 从 现 实 生 活

中懂得了色彩的无 限 性，那 么 他 们 的 哲 学 观 则 促 使 他 们 将 缤 纷 的 五

光十色只简单地概括为黑与白。很明显，这种以黑、白为内涵的观念

由于更富有哲学的意义，因而也同时成为阴阳观念的理想表现形式。

古人以黑白表现阴阳的观念显然同样来源于他们对客观事物的

认识。天于白昼呈现为白色，于黑夜呈现为黑色，昼夜的颜色并不相

同，因此，如果描述 天 地 的 颜 色，纯 粹 出 于 对 自 然 之 色 的 选 择 是 存 在

困难的。事实上，天 地 颜 色 体 系 的 建 立 从 一 开 始 就 受 到 原 始 政 治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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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尔雅·释器》：“一染谓之 ，再染谓之 ，三染谓之 。”郭璞《注》：“ ，今之红 也。 ，浅 赤。 ，绛 也。”《说 文·糸

部》：“ ，纯赤也。”“ ，浅绛也。”“绛，大 赤 也。”“红，帛 赤 白 色 也。”又《赤 部》：“赤，南 方 色 也。”段 玉 裁《注》引 郑 玄 注

《易》曰：“朱深于赤。”



与宗教观的制约。由于大地土色的不同，昼夜天色的变化，这意味着对于天地之色的表现问题

必须纳入政治与宗教的体系中才可能解决。毫无疑问，在居中而治的政治制度的背景下，作为

地理中央的天地之中由于具有政治与宗教合法性的象征意义，因此以王权所代表的中央之色

才真正获得了表现大地颜色的资格。传统政治观以为人王配帝在下，而帝的居所位处天之中

央，这是居中而治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显然，大地的中央为黄色，自然要与天的中央相

配，而天的中央———北极———只有在夜晚才能看到，所以作为大地的黄色必须与黑夜的天色匹

合，从而形成天地玄黄的固有知识。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叶，先民已经懂得用玄、黄二色表现

天、地。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的原始宗教遗存以四组遗迹表现以祖配天的宗教思想（图

一）〔１〕，其中居北的４５号墓表现墓主人生前的权力职守，所以墓主及蚌塑遗迹直接摆放于黄

土之上（图版壹，１）；而第二及第三组蚌塑遗迹分别表现墓主人升天的过程及升入天庭的场景，

故古人于黄土之上特意铺就灰黑色土，并再在灰黑土上摆放蚌塑遗迹（图版壹，２、３）〔２〕。这些

对于天地背景的不同处理方法显然意在以玄、黄两种不同的颜色表现天、地〔３〕。西周史墙盘

铭言“青幽高祖，在微灵处”，即以“微灵”指殷商分星〔４〕，而“青幽”自指天色，也见时人以天为

玄苍之色〔５〕。很明显，在 天 地 玄 黄 的 认 知 体 系 中，玄 只 是 天 的 颜 色，最 初 本 不 涉 及 阴 阳 问

题〔６〕，然而一旦将天色所呈现的黑白纳入到阴阳的系统中，颜色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安徽蚌

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的墓顶设计为白色的璧形遗迹（图版贰，１）〔７〕，表现天盖，而在丧葬礼

仪所体现的阴阳观念中，白色的天盖属阳而为德，其喻意天门的开启，而与之相对的黑色属阴

为刑，则象征着天门的关闭〔８〕。《史记·天官书》：“苍帝行德，天门为之开。”即是这种观念的

反映。而马王堆一号与三号西汉墓所出两件明旌〔９〕，天门之下的天盖下方皆绘有红色的形埒

图像，显然是以南方之色表现天地的界域，而天盖的颜色于一件绘为白色（图版贰，２），一件绘

—７４４—

冯　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拙作：《河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３期；《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三章，开
明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发掘资料见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 会、濮 阳 市 博 物 馆、濮 阳 市 文 物 工 作 队：《河 南 濮 阳 西 水 坡 遗 址 发 掘 简 报》，《文 物》

１９８８年第３期；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１９８８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考古》１９８９年第１２期；河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西水坡》，中州古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拙作：《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

拙作：《史墙盘铭文所见西周政治史》，《出土材料与新视野》，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中研院，２０１３年。

汪涛：《颜色与祭祀———中国古代文化中颜色涵义探幽》，郅晓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天地之色纳入到《易》学的系统中便具有了阴阳的意义。《周易·坤》上六云：“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文言》：“阴疑于

阳必战，为其兼于无阳也。……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其云龙星半见于天地，故以玄黄二色以言天地。

参见拙作：《〈周易〉乾坤卦爻辞研究》，《中国文化》第３２期，２０１０年。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锺离君柏墓》，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拙作：《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解读》，《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 刊》第 八 十 二 本 第 三

分，２０１１年。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３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为黑色（图版贰，３），象征天门的开闭〔１〕。很明显，颜色一旦发展为具有了哲学的意义，便可以

超越颜色本身而以阴阳的形式表现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颜色不仅可以表现中国独特的哲学观念，甚至可以帮助建构中国传统的政令观以及与其

相关的祭祀观和宗教观。将这些观念彼此结合，便构成了中国传统的方色理论。事实上，色彩

的哲学化结果不仅仅只是简单的黑、白，方色理论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则较黑、白二色更为丰富。

二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的内涵

中国传统方色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以五色配伍五方，具体做法即为东方青色、南 方 赤

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和中央黄色。这种方色理论的构建基础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先民对于

中国大地以中原黄土为中心所呈现的五方不同土色的自然地理现象的认知〔２〕。因此，五方土

色在构建以其为核心的方色理论的时候，同样经历了从色彩的自然属性向哲学属性的发展。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与中国古人经常将同一种颜色细别为若干层次不同，色彩一旦纳入方

色体系的框架，便失去了其固有的狭义特征。人们只需要关注颜色的属性即可，而不会在意其

深浅明暗的层级差异。具体地说，红色属于南方的颜色，这个概念对于建立方色理论已足够明

确，人们并不要求红色非得是朱色、赤色或其他不同深浅程度的红色不可。相反，有时为着适

应不同颜色的材料，方色的适应范围可以相当宽泛，甚至完全改变，这意味着颜色的选取其实

并没有严格的限定。譬如东方为青色，用土来表现方色的时候会选取灰土，用玉石来表现方色

的时候则会选取绿玉，而在方色理论的体系下，灰色与绿色所象征的颜色同样是青色。明白这

一点对于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的探讨非常重要。

诚然，以黄色为中央必须基于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的建立，而这种观念则有赖于立表测

影求得天地之中的工作才可能完成。根据《周礼·地官·大司徒》的记载，古人认为，夏至正午

之时，八尺 表的表影长度为一尺五寸，其地即为天地之中央，而具有这一影长数值的地点通

常被认为是在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夏至正午的影长数据在《周髀算经》中则被记为一尺

六寸，这很可能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于地中的不同认识，有关问题我们已有 详 细 讨 论〔３〕。

事实上，目前的天文考古学研究显示，不仅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以至前第二千纪末叶的圭表象

征遗物甚至实物已经发现〔４〕，而且出土这些遗物的古代遗址都集中于北纬３５．５度附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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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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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解读》，《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 刊》第 八 十 二 本 第 三

分，２０１１年。

唯初贡五色土不为五方诸侯职，但取于徐州而已（参《尚书·禹贡》），与晚世分取五方之土不同（参《明史·礼志三》）。

拙作：《〈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拙作：《河南濮阳西水坡４５号墓的天文学研究》，《文物》１９９０年第３期；《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第四节，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第１９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图二　楚帛书（左下为青木，左上为赤木，右上为白木，右下为墨木。采自Ｎｏｅｌ　Ｂａｒｎａｒｄ，Ｔｈｅ　Ｃｈ＇ｕ　Ｓｉｌｋ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ａｎｂｅｒｒａ，１９７２）

　

区，与传统于嵩山（北纬３４度２６分）测影而求得地中的地点尽管相近，但并不相同。公元前十

世纪末的西周初年，周公旦于嵩山测影并建洛邑王庭（今河南洛阳），已认为这一地区即为天地

之中。西周成王世之铜器何尊铭文追述武王语云：“余其宅兹中或（域），自之民。”已经显示

出周人居中而治的政治追求。殷商晚期王邑定于河南安阳，也不出中原之地。商人自称其王

庭所在之地为“亳中邑”或“中商”，仍然体现着其所具有的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１〕。而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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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２０１０年；拙 作：《“亳 中 邑”考》，《出 土 文 献 与 中 国 古 代 文 明 国 际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华大学，２０１３年。



偃师二里头遗址如果认为属于夏代晚期的王邑，或许也正可以说明当时的人们对于天地之中

的固有认知。很明显，围绕中原，或者更准确地说，围绕天地之中的测影活动其实持续了相当

漫长的时间，当然这是上古天文观测由疏渐密所必须经历的过程，这意味着中国古人至少在公

元前第四千纪就已经了解了地中，并形成了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

古人对于五色的认识源出于五方显然没有问题，战国楚帛书在谈到分至四子的创世故事

时，即对这一思想有着明确的表述。帛书云：

　　长曰青，二曰朱四单，三曰□黄难，四曰墨。千又百岁，日月生。九州不平，

山陵备。四神乃作，至于覆，天旁动，蔽之青木、赤木、黄木、白木、墨木之精。

四子分掌二分二至，在中国传统的时空观念中，春分主东，秋分主西，夏至主南，冬至主北，故春

分神在诸子中居长，其色为青，帛书左下角绘有青色木，可与之对应；夏至神居仲，其色为朱，帛

书左上角绘有赤色木，可与之对应；秋分神居叔，首字或拟补为“”，或以其意为白〔１〕，以隐喻

的形式表现西方白色，实则帛书以黄色为秋分神的颜色，意在主生避杀，而帛书右上角绘有白

色木〔２〕，可与之对应；冬至神居季，其色为黑，帛书右下角绘有黑色木，可与之对应（图二）。这

种以长幼伦次四神的传统与《尚书·尧典》的记载完全相同。帛书以四神捍卫支撑天盖的五

柱〔３〕，使其不朽。而五柱以五方色言之，知其位置必立于五方，这与帛书四角所绘的四色木恰

好可以彼此呼应。需要说明的是，四色木的位置虽在四维，但却含有统御四方四时的明确含

义。帛书于四方的位置分列十二月，形成青木统领春三月居东、赤木统领夏三月居南、白木统

领秋三月居西、墨木统领冬三月居北的严整形式，黄木本应居中，从而实现五色与五方的配属，

唯帛书于其省略而未绘。这个事实表明，五色配伍五方的观念不仅来源于五方地理的颜色，而

且这种理论在战国时代就已相当完善了。

三　方色理论的文化影响

先民一旦认识了五方土色的不同，将这些源于自然地理的知识施用于人文制度，首先建立

的就是天子大社的配土规制以及相应的分封制度。《礼记·祭法》云：

　　王为群姓立社为大社。

孔颖达《正义》：“大社在库门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逸周书·作雒》云：

　　乃建大社于国中，其，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以黄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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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楚帛书》，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９８５年。

蔡季襄《晚周缯书考证》（１９４５年）云：帛书“四隅则按四方之色绘有青、赤、白、黑四色树木，惟西方白木在白缯上无法

显出，故以双法代之”。陈梦家先生则 据 四 时 神 名 推 定 此 白 木 当 为 黄 木，见 氏 著：《战 国 楚 帛 书 考》，《考 古 学 报》１９８４
年第２期。

李零：《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图三　社稷坛

１．明社稷坛图　２．清嘉庆社稷坛图

　

大社的布土规制乃以五色土各依方位而设，呈现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

央黄土的独特布局，以 此 显 示 天 子 掌 有 天 下 之 土，也 即 所 谓“溥 天 之 下，莫 非 王 土”（《诗·小

雅·北山》）的王权政治的象征。而王于大社祈请，自然也就是为天下苍生祈福。初建于明永

乐十八年（１４２０年）的后来作为明清两代王 朝 的 大 社 至 今 尚 存 于 北 京 紫 禁 城 右 之 社 稷 坛（图

三），合于《周礼》左祖右社的古老规制，坛上依五方布设五色土，系皇帝为天下百姓祈福之所。

而商代甲骨文已有“右社”之文（《丙编》８６）〔１〕，可明大社之制渊源甚久〔２〕。

黄土居中犹如王庭居于四方之中，从而形成以黄色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观念。在这种方

色理论的影响下，分封制之授民授疆土也便确立了相应的时空背景，《尚书·禹贡》：“厥贡惟土

五色。”伪孔《传》云：

　　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焘以黄土，苴以白茅。茅

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

《晋书·礼志上》引王肃解云：

　　王者取五色土为大社，封四方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

《白虎通义·社稷》引《春秋传》云：

　　天子有大社也，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上冒以黄土。故将封东方

诸侯，取青土，苴以白茅，各取其面以为封社明土，谨敬洁清也。

《逸周书·作雒》云：

　　将建诸侯，凿取其方一面之土，焘以黄土，苴以白茅，以为土封，故曰受列土于周室。

《初学记》卷十三引《汉旧事》云：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封诸侯者，取其方面土，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方色，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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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文献通考》卷八十二。



社于其国，故谓之授茅土。

蔡邕《独断》卷下云：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为坛。皇子封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东方受青，

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归国以立社，故谓之受茅土。

西周康王世之大盂鼎铭称“先王授民授疆土”，即谓此分茅列土。故于分封之制，四方诸侯皆各

受其方色之土，上焘以黄土，以明为王权所覆，显然，这一制度正是通过传统的方色理论而得到

贯彻。

方色理论对于传统政治制度的影响还体现于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观。《礼记·月令》在记

述四时行政时是将五色与四时加以匹配的。由于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

所以表现空间体系的五色自可以移用来表现时间。准确地说，古人以春配东，故天子于春三月

尚青，必居青阳，乘鸾路，驾苍龙，载青 ，衣青衣，服苍玉；以夏配南，故夏三月尚赤，必居明堂，

乘朱路，驾赤 ，载赤 ，衣朱衣，服赤玉；以季夏之末配中而尚黄，必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

 ，载黄 ，衣黄衣，服黄玉；以秋配西，故秋三月尚白，必居总章，乘戎路，驾白骆，载白 ，衣白

衣，服白玉；又以冬配北，故冬三月尚黑，必居玄堂，乘玄路，驾铁骊，载玄 ，衣黑衣，服玄玉。

制度严格。先民以表现方位的颜色来表现时间，阐明其顺应天时变化而施政行令的政治理念．

不仅朴素，而且科学。古人认为，顺天时而行政令则阴阳和，风雨调，国泰民安，否则将阴阳不

谐，风雨不时，国乱民贫。因此，顺时施政事实上是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择，是关

乎国家治乱的基本制度〔１〕。这一制度显然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时代而特别强调

顺应自然方可得保永续的朴素认知的结果，而这种制度及观念的表现却是借助方色所具有的

时空象征意义完成的。

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观直接决定了关乎社稷兴衰存亡的大典———封禅———的基本礼旨的

形成。换句话说，由于封禅大礼唯以祈求国祚长久为其根本目的，而国祚的长久又必须以顺时

施政的传统政令制度作为前提，这意味着在封禅礼仪中，方色理论不仅得到贯彻，而且古人正

是通过这种颜色与时空的联系来表现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思想。

西汉长安城桂宫遗址曾经出土王莽为行封禅大礼而制作的封天玉牒〔２〕，牒文首称“万岁

壹纪”，末云“封亶泰山，新室昌［炽］”〔３〕，明确阐释了封禅以祈国祚永续长久的礼旨。至于《史

记·封禅书》载汉武帝于元鼎中封禅泰山，以“五色土益杂封”，一如祭天地之礼，正体现了古人

借方色表达封禅礼旨的传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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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中日联合考古队：《汉长安城桂宫四号建筑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拙作：《新莽封禅玉牒研究》，《考古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９年。



方色理论施用于政治制度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战国时期形成的五德终始理论，这其实

反映了天命观从上古以观象授时为基础逐渐数术化与哲学化的转变。由于五行需要与五方色

相配伍，因此这种天命观的直观表现便是王朝的舆服制度必须符合五行的配色。不过必须指

出，天命观最初因天文观象而诞生，天文技术成为获取天命的根本保障；商周时期，德行的推广

使天命观发生了改变，早期强调天文技术的观念逐渐淡化；而至战国时代，邹衍借五行相生相

克的数术观提出五德终始理论，将王朝的兴替纳入五行循环的机械模式，尽管这种理论需要尽

量获得天象征兆的应合，但它的随意性显然已显示了天命观的衰落。

方色理论运用于传统的祭祀制度也十分明显。《周礼·春官·大宗伯》云：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 圭 礼 东 方，以 赤 璋 礼 南

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

不仅礼玉配以方色，所用之牲币也各依其器之色，制度严整。而方色及六玉更广施于各种礼

器，如以方明之上下四方六面各应天玄、地黄、东青、南赤、西白、北黑六色，且饰以六玉〔１〕，以

象天地四方之神明。古又以龟为前列，以其先知，故占卜所用之六龟，其取色也必与天地四方

六合之色相随〔２〕。很明显，方色思想因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天人和合，所以在古代的祭祀

制度中得到了彻底的实行。

方色理论对于中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乃在于丰富了阴阳的表现形式。如果说黑白二色作为

一种哲学色彩可以表现阴阳观念的话，那么五方色由于建立了与时空的联系，当然也可以同样

完成表现阴阳的工作。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古人对于南北方位与天地、阴阳关系的理解，在原

始宗教及古典哲学的体系中完全不同，尽管从表面上看，天居南方与南方属阴的现象似乎存在

矛盾，但这只是反映了两个认知体系的不同。原始宗教体系以南方象天而北方象地，如果认为

天属阳而地属阴，则天南地北的观念正可以自然地发展出南阳北阴的思想，这是基于原始宗教

观所建立的方位阴阳学说。但是先天《易》学的阴阳两分思想则使南方的离卦配阴，北方的坎

卦配阳，从而形成南北阴阳的颠倒。因此在以阴阳为基本内涵的哲学体系中，南、北二方实际

并不与天地相配，古人如果以天地配伍方位而表现阴阳，则既可以将天配于西北乾位为阳，这

是对天倾西北的自然天象的描述，而地则配于西南坤位为阴，如《周易·说卦》所论后天八卦方

位；当然也可以将天配在东方属阳，而地配在西方属阴，如牛河梁红山文化圜丘居东、方丘居西

的布局〔３〕，从而与东阳西阴的哲学观相一致。很明显，阴阳一旦纳入方色体系，北方黑色便具

有了阳的属性，南方赤色则呈现为阴的属性。《易》学体系中颜色与阴阳的冲突实际源于古人

在既有的五行配色的框架下表现先天《易》学思想的结果，其以乾、坎、艮、震四阳卦分配西北、

—３５４—

冯　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 　

〔１〕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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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中国天文考

古学》第七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北、东北、东四方，又以兑、坤、离、巽四阴卦分配西、西南、南、东南四方，从而造成原本五行配色

体系中南赤、北黑二色的阴阳变化〔１〕。事实上，原始宗教体系中的方位观仅在强调天地的阴

阳属性，而古典哲学体系中的方位观则具有着普遍的阴阳意义，二者不相混淆，古人于此区别

得相当清楚。

四　方色理论的起源

必须指出，中国古人以五色分配五方的做法虽然很传统，但是有关这一理论起源的探索，

传世的文献学证据却似乎很难上溯到东周以前。事实上，商代甲骨文所反映的颜色体系已经

表现出方色的特征〔２〕，而天文考古学的研究更显示，早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新石器时代，青、

赤、白、黑、黄五种颜色不仅已经具有了方位与阴阳的含义，甚至直接影响到与方色相关的制度

与观念的建立。

战国文献对于方色理论的阐释已颇为系统。楚帛书的年代虽然仅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但

其中的方色观念显然来源更早。《月令》的方色形式已经纳入于政令制度及相应的祭祀与舆服

规范，显然也已反映着相当成熟的方色体系。有关《月令》年代的讨论，如果仅从其所记载的日

躔及昏、旦中星的天象分析，无疑可以上溯到春秋晚期。近出春秋晚期夫人鼎铭记“岁在

 滩，孟春在奎之际”〔３〕，不仅可知其时已行太岁纪年，而且日躔记录与《月令》“日在奎”的内

容完全相同〔４〕，这当然可以为《月令》年代的提前提供佐证。或者我们可以相信，中国传统的

方色理论至迟在春秋时代就已广泛地施用于各个方面，因此它的起源应该更为古老。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的墓冢封土采用灰、赤、白、黑、黄五色土混合封筑的形式完

成，甚至墓中的上部填土也是采用这种五色土混合的形式〔５〕，这显然具有五色土“益杂封”的

意义〔６〕。锺离君柏墓独特的墓葬形制完整地体现了时人具有的包括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

哲学观的传统宇宙观，而这种以五色土杂封的做法封筑封冢，体现的应该就是借方色理论而强

调的时空与政令的联系，并通过这种联系传达顺时施政以祈国祚长久的政令思想与福禄观念。

这意味着传统的方色理论至少在春秋时代即已作为传统政治观与政令制度的重要部分，显然，

这为追溯方色理论的起源建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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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柏墓解读》，《历史语言研究所 集 刊》第 八 十 二 本 第 三

分，２０１１年。



人们对于方色的认知虽然最初来源于自然地理所呈现的空间观念，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时

空关系中空间决定时间的独有特点，因此方色理论的起源必然表现在与建立时空体系相关的

天文观测与天文仪具之上，这使我们有机会通过天文考古学研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山西襄

汾陶寺出土了属于中国历史上夏代或先夏时代的天文测影仪具——— 表〔１〕，为我们追溯传统

方色理论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 表为木质，残长１７１．８厘米，表面髹漆，漆分三色，先整体

髹黑漆，再间断髹石绿色漆段，石绿色漆段两端再分别髹以粉红色漆条段，使其与黑色底漆相

间隔〔２〕。整个表体呈现黑、绿、红三色段相间的醒目图案（图版叁，１）。

如果将古人独以这三种颜色髹于 表表体的意义纳入中国传统的方色理论来思考，我们

可以提供一系列富有说服力的解释。

其一，古人立表的目的之一即在于通过正午表影的长短变化测定时间，夏至正午 表 影 最

短，冬至正午表影最长，春分与秋分二日正午的影长居中。而在传统的方色理论中，颜色如果

用以表现时间，则红主夏至，黑主冬至，绿（青）主春分，而表体以红色色段最短，黑色色段最长，

绿色色段居中，这三色髹漆的长短变化恰好与四气日影的长短特点相一致，这意味着三种颜色

显然具有喻指时间的象征意义。

其二，中国古代天文科学的发展是与以阴阳为主要内涵的古典哲学观相伴而行的，古人立

表的目的不仅在于辨时空，更在于识阴阳而求中和。《周礼·地官·大司徒》对此有着系统阐

述，战国竹书《保训》也对这一思想有着明确的记载〔３〕。然而，尽管古人表述阴阳的形式很多，

但以方色喻指阴阳却是最具传统的做法。具体地说，在《易》学体系中，东、北二方为阳，西、南

二方为阴，将其与颜色关联，则呈青、黑二色为阳，白、赤二色为阴。如果强调人们最早认知的

东、西二方以及相应的春、秋二分，则春分主阳而秋分主阴。这些观念后来发展出独具特色的

刑德思想，并以春为德而主生，秋为刑而主杀。古人观象授时的首要目的即在于祈求生养，所

以传统观念皆以天主德而不主刑，或者说任德而远刑〔４〕。这些思想如果用以解释陶寺 表的

表体何以只髹红、黑、绿三种表示夏至、冬至和春分的颜色而独不具有象征主掌刑杀的秋分的

白色，应该是十分切当的。这种任德远刑的观念在战国时代仍然十分流行，前引楚帛书谈及分

至四子的配色，唯秋分神不明言白色，而以主生的黄色加以调和，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史记

·天官书》记二十八宿所分赤道星官之四宫，也独于西宫不言“白虎”而称“咸池”，也是这种思

想的体现。白色配金而主杀，虎也主杀，两者与授时祈生的本质追求显然格格不入。传统四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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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 期 墓 葬》，《考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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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觜、参、伐三官构成白虎形象。《史记·天官书》：“参为白虎，三星直者，是为衡石。下 有 三

星，兑，曰罚，为斩艾事。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小三星隅置，曰觜 ，为虎首，主葆旅事。”张

守节《正义》引《春秋运斗枢》：“参伐事主斩艾。”虎主杀伐斩艾的星占内涵非常清楚，事实上，这

正是使《天官书》述及西宫时避用白虎而主咸池的重要原因。这种任德而远刑的观念不仅根深

蒂固，而且直接影响着基于时空阴阳的哲学观念及其表现形式〔１〕。很明显，楚帛书分至四神

与《天官书》之西宫咸池独失白色的配色传统与陶寺 表的配色观念完全一致，这无疑为我们

对 表颜色喻意的解释提供了坚实的佐证。

不仅如此，陶寺ＩＩＭ２２中与 表同出的还有计晷的土圭。土圭作为测量日影的度尺共有

两件，一件为青绿色，上钻一孔（图版叁，３）；一件为红色，上钻二孔（图版叁，２）。这两件土圭所

呈现的不同颜色及不同配数已明显具有以方色及数字喻指阴阳的意义，其所反映的思想与我

们谈到的《易》学理论完全符合。《易》数以“一”为天数属阳，以“二”为地数属阴〔２〕，故施阳数

者为青色，施阴数者为赤色。赤为南方之色，于《易》理属阴。古代传统以冬至祭天于圜丘，夏

至祭地于方丘，正是这种夏至属阴配地观念的反映。有趣的是，中国的古文字“圭”本作“ ”，

为象形文，至周则定型作“圭”，作前后两圭相重之形。“圭”字何以作二圭相重的字形结构，向

无定说。今天根据陶寺遗址与 表共出的两件土圭的研究，我们知道，由于古人在测影计晷时

必须重合两支土圭来使用，这种做法如果认为旨在表现阴阳相合的朴素观念，那么我们就有充

分的理由解释中国文字的“圭”何以独作重合两圭的特殊字形，事实上这一字形正来源于早期

的测影工作，其准确地反映了古人以阴阳二圭相重以计晷的传统方法。古向以测日影为测阴

阳，而测阴阳的工作首先就需要凭借足以表现阴阳的阴阳两件土圭接合完成，如此才可能实现

所祭所行必象其类的传统理念。古以祭天帝之名为“类”，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有关问题我

们已有深入研究〔３〕。

方色体现阴阳思想的事实使我们可以放心地将中国传统方色理论的形成时代追溯到公元

前第三千纪的中叶，辽宁建平牛河梁的红山文化遗存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明确证据〔４〕。发

现于牛河梁第二地点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为目前所见最早的祭祀天地的坛坎，其中圜丘呈

三环盖图形制分布于东方，方丘呈方坎弦图形制分布于西方（图四）〔５〕，正以天阳、地阴而与

—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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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作：《咸池考》，《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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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８期；《牛河梁———

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１９８３－２００３年度）》，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拙作：《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北方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中国天文考

古学》第七章第二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有关两座坛坎所体现的中算学意义，参见拙作：《中国古代的天

文与人文》第五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图四　红山文化圜丘与方丘（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

　

图五　牛河梁 Ｍ４出土红山文化玉猪

１．青色玉猪（Ｍ４∶２）　２．白色玉猪（Ｍ４∶３）

　

东、西二方 所 体 现 的 阴 阳 属 性 相 合。而 在 方 丘 以

西的 Ｍ４中 发 现 红 山 文 化 交 泰 遗 迹，墓 主 人 不 仅

通过其 特 有 的 葬 姿 呈 现 出“交”的 姿 态（图 版 叁，

４），体现阴阳 之 气，或 者 说 是 天 地 之 气 的 交 通，从

而表现阴阳 和 合 相 生 的 宗 教 与 哲 学 理 念，而 且 更

借助胸前摆放的呈现猪首形象的雌雄北斗说明阴

阳之气的交 通，因 为 北 斗 之 星 正 被 古 人 视 为 主 气

之神。两 件 猪 形 北 斗 的 形 象 不 同，大 小 不 同（图

五），摆放的方向不同，特别重要的则是颜色不同，

其中居右稍大的一件呈青色（Ｍ４∶２）（图版肆，１），

高１０．３、宽７．８、厚３．３厘米，身体左旋；居左稍小的一件呈白色（Ｍ４∶３）（图版肆，２），高７．９、宽５．６、

厚２．５厘米，身体右旋；两件猪形北斗运行的方向相反（图版叁，５）。这种摆放方式不仅与墓葬通

过墓主人双腿交姿呈现右内而左外、头枕左右横置的玉箍形器呈现右斜而左齐所表现的右阳

而左阴的整体安排若合符契，而且也与《淮南子·天文》“北斗之神有雌雄，雄左行，雌右行”的

记载完全吻合〔１〕。中国古人曾有以猪比附北斗的固有传统〔２〕，而两件雌雄北斗的论定正为

中国方色理论起源的探索提供了确凿的物证。猪形北斗以青色者属阳，白色者属阴，显然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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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殷墟妇好墓椁顶平面图

图七　殷墟妇好墓摆放于椁顶的玉簋

１．白色玉簋（Ｍ５∶３２１）　２．青色玉簋（Ｍ５∶３２２）

东青西白的方色理论表现阴阳，这种做法恰好符合遗址中东方圜丘为阳、西方方丘为阴的独特

布局，体现了根深蒂固的方色理论与阴阳观念的结合。

这种以青、白二色分主东、西二方的思想在殷商遗存中也有所体现。殷墟妇好墓椁顶中部

偏北的位置陈放两件青、白颜色的玉簋（图六），大小各异（图七），其中青色玉簋（Ｍ５∶３２２）居

东，器型稍大，高１２．５、口径２０．５、壁厚１－１．６厘米，腹饰四条扉棱及折形雷纹，口下饰两周凸

弦纹，圈足饰云纹兼目纹（图版肆，３），一派阳刚气象；而白色玉簋（Ｍ５∶３２１）居西，器型稍小，

高１０．８、口径１６．８、壁厚０．６厘米，腹饰饕餮纹，上下夹以弦纹，口下饰三角形纹，近底部饰菱

形纹，圈足饰云纹及目纹，造型美观，契刻精细（图版肆，４）〔１〕。时人将青、白二色的玉簋作东、

西方向陈设，其用意显然在借方色的不同而表现阴阳。不仅如此，白色玉簋内还置有两件骨勺

和一件铜匕，仍有以一件铜匕属阳、两件骨匕属阴的喻意。殷人以食器之阴阳配合以求丰稔有

余，其行用于丧葬礼仪，显然意在祈望妇好于冥府饱食无忧。

考古学所提供的解决方色理论起源的物证是充分的，当这些资料通过文献学的印证足以

建立起古人认知背景的时候，我们对于方色理论起源的判断也便具有了实际的意义。目前的

证据表明，中国方色理论的出现年代至少是在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新石器时代，由于这一时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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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们对于方色的理解已远远超越了颜色本身，而已与天文观与哲学观建立起了有机的联系，

这意味着真正朴素的对于方色的原始认知，其观念的形成一定比这个时代更早。

五　殷墟五色石的方色义涵

殷墟的商代墓葬时有以彩色石子随葬的现象，相对较为完整的遗存见于２００９年于殷墟王

峪口村南地发现的９４号墓〔１〕。石子位于椁盖板的东北部，共３５粒，发掘时有两粒落于棺室

底部的东北角〔２〕。推测三十五粒石子原本皆应布置于椁盖之上。石子共分五色〔３〕，其中青

灰色石五粒，白色石六粒，棕红色石四粒，黑色石十三粒，黄色石七粒（图版肆，５）。其色泽所现

正呈五方色的特征。

五色石子布设于椁盖显然具有五方星象的意义。事实上，古人以为星之本质为石，这一认

识由于可以通过自天而落的陨星而获得，因此其观念很早就已形成。《春秋经·僖公十六年》：

“陨石于宋五。”《左传》：“陨石于宋五，陨星也。”《公羊传》：“ 石记闻，闻其 然，视之则石，察

之则五。”可明星本为石之事实早为古人所熟知。夏族以龙为图腾，故以源出龙之“禹”为夏祖

之名，又取仿之龙 星 之“已”（姒）为 夏 之 族 姓〔４〕。《淮 南 子·修 务》：“禹 生 于 石。”《孝 经 钩 命

决》：“命星贯昴，修己梦接生禹。”皆将禹之所生与星及石相联系，也明古人以星为石的认知传

统。故９４号墓椁盖陈布之五色石自应表现五方之星，这是极其重要的发现。

中国传统天文学分天官为五宫，五宫星象配伍五方，故五宫之星自可以分呈五色，这一传

统渊源甚古。《淮南子·览冥》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反映的正是这一思想。石分五色

以补天，当然意在强调颜色与方位的联系，所以五色石当各应其方位而补天。河南濮阳西水坡

原始宗教遗存已见四象与北斗，四象本为东龙、西虎、南鸟、北鹿，尚未表现出四象与方色相属

的特征〔５〕。四象源于二十八宿四宫授时主星所呈现的形象，而北斗则是中宫中的重要星象，

因此北斗与四象事实上构成了中国传统五宫星官体系的核心。

早期的四象体系于北宫之象表现为鹿，又作双鹿或麒麟，以喻阴阳〔６〕。而当战国时代玄

武作为新的北宫之象取代了麒麟之后，四象及北斗的表现显然也具有了新的形式。《礼记·曲

礼上》云：

　　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

—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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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峪口村南地２００９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承发掘者何毓灵教授见告。

简报以为四色，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 究 所 安 阳 工 作 队：《河 南 安 阳 市 殷 墟 王 峪 口 村 南 地２００９年 发 掘 简 报》，《考

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然据图片所见，实具五色。

拙作：《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修订版），１５２－１５５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拙作：《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中国史新论———科技与中国社会分册》，中研院、联经出版公司，２０１０年。

拙作：《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第五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司其局。

郑玄《注》：“以此四兽为军陈，象天也。又画招摇星于旌旗上。招摇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

颖达《正义》：“招摇，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从十二月建而指之，则四方宿不

差。今军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举之，以指正四方。”又引崔灵恩云：“此旌之 旒 数，皆 放 其 星。

龙旗则九旒，雀则七旒，虎则六旒，龟蛇则四旒，皆放星数以法天也。”崔氏之说本诸《周礼·考

工记·人》，其文云：

　　轸之方也，以象地也。盖之圜也，以象天也。轮辐三十，以象日月也。盖弓二十有八，

以象星也。龙 九 ，以象大火也。鸟七 ，以象鹑火也。熊旗六 ，以象伐也。龟蛇

四 ，以象营室也。

郑玄《注》：“大火，苍龙宿之心，其属有尾，尾九星。鹑火，朱鸟宿之柳，其属有星，星七星。伐属

白虎宿，与参连体而六星。营室，玄武宿，与东壁连体而四星。”郑玄的解释似是而非，并未真正

说明四旗 数的象征意义。大火属心宿，其在龙心，并尾宿则已不止九星。鹑火为十二次名，

其含柳、星、张三宿，郑意独取星宿之数，也不合理。虎象以觜、参、伐三宿主之，合之则有十三

星，郑氏仅言伐，则大失其象。而玄武为虚、危两宿所组成的形象，与营室、东壁无涉。其解与

四象之传统颇不相合。事实上，《人》所言四方旗章虽以四象应之，但其 数却是为体现四方

阴阳性质的特意凑合。古以东方属阳位，故以尾一宿九星凑为阳数以象之；西方属阴位，遂以

参之衡石三星合之伐三星共两宿六星凑为阴数以象之；南方属阳位，又以星一宿七星凑为阳数

以象之；北方属阴位，则以营室二星合之东壁二星共两宿四星凑为阴数以象之。其于阳的表

示，无论宿数星数皆取奇数；而于阴之表示，于宿数星数则皆取偶数。是为四旗 数之本旨。

四旗 数的这一安排虽合于四方阴阳的表现，但《人》明以九 为大火之数而非尾宿，七

 为鹑火之数而非星宿，况龟蛇与营室并无关系，故除六 之旗以外，余说皆不能合。今以殷

墟王峪口村南地９４号墓所出五色石子之配色与奇偶数字分析，可知其所反映的方色星象体系

实即《人》四旗 制之源。以下将两系内涵列图比较。

　　　　　殷墟五色石所见奇偶阴阳　　　　　　　《人》四旗 数所见奇偶阴阳　　　　

　　　　红四　　　　　　　　　　　　　　　　　　红七　　　　

　　　　　｜　　　　　　　　　　　　　　　　　　　 　　　　　

青五 —黄七— 白六　　　　　　　　　　　青九 白六

　　　　　｜　　　　　　　　　　　　　　　　　　　　　　　　　

　　　黑十三　　　　　　　　　　　　　　　　　黑四　　　　
　　　 　　　　（七六之和）

很明显，二者除东方青色所配之龙星之数有五、九之不同，然仍同为奇数以象阳位，其余三方之

星数全同，只是《人》将原本的南、北二方颠倒而已。

南北二方阴阳属性的确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以天文星象为背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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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阴阳体系中，南属阳位而北属阴位，故古人以五行之火配南，以水配北。但在以阴阳奇偶

之数为背景的《易》学体系中，则又呈现为北属阳位而南属阴位，故古人以阳卦坎配北，以阴卦

离配南。假如我们认为《人》的四旗阴阳之制是对早期以易数为基础的阴阳体系的借用与继

承，那么他们很容易将南北不合天文阴阳的布设加以改变，从而将本指南、北的四、七之数颠

倒。然而麻烦的是，南位偶数四与北位奇数七在原本的易数阴阳体系中不仅表现了南北阴阳

的属性，而且这两个数字也来源于相应的星座配星之数，而在人们无奈颠倒之后，将原本配以

南方的阴数四移配北方，又将原配北方的阳数七移配南方，尽管阴阳数的对调在天文阴阳的系

统中并没有使奇偶数字的阴阳与南北的阴阳属性产生矛盾，但四与七原本所取的配星之数在

新的框架下却失去了意义，于是便出现了《人》颇悖事实的解释。

准此可明，殷墟五色石所呈现的奇偶阴阳之数与其所体现的方位关系表现了一种原始的

五方阴阳系统，其取数当本于五方星象。其中黄色所象为中央，其石七粒，恰象北斗星数，也即

《曲礼》所谓之“招摇在上”。而四方之色与其相应星数的配合也各有渊源。

东方龙星以五粒青石表现，《人》谓其以象大火，甚是。大火为二十八宿东宫七宿之心宿

二，心宿共三星，加之前后房、尾二宿距星，合为五星。战国曾侯乙墓二十八宿漆箱星图，其盖

面之北斗即指向二十八宿东宫心宿（图八，１），而于东立面星图所绘星数恰为五星，包括心三星

及房、尾二宿距星（图八，２），可为明证。

西方虎星以六粒白石表现，《人》以为象伐，郑玄则谓参三星连伐三星而言之，其 说 是。

曾侯乙星图之盖面北斗西指觜宿（图八，１），而其西立面星图主区中的星象虽与白虎有别，但星

数为六（图八，３），也可见其传统。

南方鸟星以四粒红石表现，当取构成鸟象之张、翼两宿各二星。曾侯乙星图之盖面北斗南

指张宿（图八，１），适合此说。

北方之象于战国以前尚为麒麟，系阴阳双兽，以北方作为方位之始以表现阴阳生养万物，故十

三粒黑石当为二象之合，其中以七石奇数为阳，以象雄麒；又以六石偶数为阴，以象雌麟。麒麟

本鹿象，其源出古人对危宿三星及坟墓四星所构成的形象的观测〔１〕，而两星官星数之和适为

七星。曾侯乙星图之盖面北斗北指危宿（图八，１），而北立面星图所绘正为雄雌二鹿，当即麒

麟，其星数恰为七颗（图八，４）。

殷人五方配色中的四方星数，如果不计北方虚增的阴麟六星，则以南、东、西、北分别配以

四、五、六、七的形式所呈现。郑玄《礼记注》解《曲礼》“进退有度”云：“度，谓伐与步数。”孔颖达

《正义》：“《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乃止齐焉。’郑注《尚书》云：‘伐，谓击刺也。始前

就敌，六步七步当止，齐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当止，齐正行列也。’”知五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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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拙作：《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六章第五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图八　战国初年曾侯乙墓出土漆箱星象图

１．盖面　２．东立面　３．西立面　４．北立面

　

方星象阴阳之数或即取军陈之法。《礼记·乐记》：“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郑玄《注》：

“驷，当为四，《武》舞，战象也。每奏四伐，一击一刺为一伐。”知四伐之数为其本也。

９４号墓主为氏，其见于卜辞而充为贞人，墓中又见有刻刀，或为其时史官系统之成员。

史官掌天时，或为兵祷，文献多见〔１〕。卜辞所见之史也多有参加战争〔２〕，传统一致。而古之

旗章源出星象〔３〕，故殷史之墓于椁盖之上布列五方旌旗及旗旒之数，不仅再现了墓主生前军

行兵祷之职事，而且有以五方星数所象之旗章以喻明旌的用意。

殷墟墓葬所出彩色石子或多不足五色，且数量不一〔４〕，尽管如此，这些呈现不同颜色的石

子恐仍具有方色的意义。

古人以石子取象于星，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距今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河南舞阳贾湖

遗址出有龟占遗物，龟之背腹甲中夹放有不同颜色的石子〔５〕。古人以为，龟之背甲、腹甲乃为

天然之天地的形象，其中背甲呈穹窿之状以象天，腹甲呈亚形以象地，而夹放其间的石子必象

星辰。古人以星为石，这一观念根深蒂固。而石子呈现不同的颜色，最初则应取自星辰本所具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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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拙作：《殷代史氏考———前掌大遗址出土青铜器铭文研究》，《古文字与古史新论》，台 湾 书 房 出 版 有 限 公 司，２００７
年。

胡厚宣：《殷代的史为武官说》，《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１９８５年。

拙作：《二里头文化“常 ”及相关诸问题》，《考古学集刊》第１７集，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殷墟王裕口村南地２００９年发掘简报》，《考古》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有的不同色彩，尚不具有方色的意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舞阳先民将取于星辰之石子与龟甲

共同组成占卜仪具，从而赋予了象征星辰的石子明确的星占内涵，这些思想或许对殷商先民仍

然具有影响。

同时可以考虑的是，中国传统天文学有以不同颜色标识星官的悠久传统。尽管学者普遍

认为，南朝刘宋钱乐之首先使用了以三种不同颜色标识石氏、甘氏与巫咸三位古代占星家所测

定的星的方法，其中石氏用红色，甘氏用黑色，而巫咸用白色，但实际在北燕太平七年（４１５年）

冯素弗墓的天文图中，恒星就已被以黄、红、绿三种颜色加以区分了〔１〕，而在更早的汉代星象

图中，以不同颜色装饰星官的做法实际已经非常普遍，如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星象图以白色标

星〔２〕，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星象图以黄色标星〔３〕，而陕西定边郝滩东汉墓星象图则以红色标

星〔４〕，区别严格。这种以不同颜色标识星官的做法显然是对一种更为古老的占星 方 法 的 继

承，反映了不同星占学派采用不同颜色标识星官的固有传统〔５〕。事实上，古人的观象活动很

容易使他们懂得不同星官具有着不同的颜色，这显然成为后来的占星家以颜色区别不同星占

学派的标志。因此，早期遗存中所见石子的不同颜色除了具有方色的意义之外，对于探讨中国

上古时代的星占传统也有其积极的意义。

六　结　　语

色彩的自然属性决定了色彩的哲学属性，中国古代先民在完成了对自然色彩的认识的同

时，也完成了色彩的哲学思辨。人们不仅可以将丰富的色彩简化为黑白，而且创造出了独具特

色的方色理论，成为传统时空制度、政治制度、祭祀制度、礼器制度以及相关宗教思想的重要内

容。

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有关方色理论的起源问题非常清楚，至迟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中叶，以

五色配伍五方的方色理论已经形成，这对上古制度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很明显，古代不同遗物所呈现的不同颜色其实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这意味着考古学研究不仅需

要对古人留弃的遗迹和遗物加以关注，对遗物所具有的不同颜色也应同时加以必要的关注。

　　附记：本文２０１３年１月作于美国洛杉矶盖蒂研究所（Ｇｅｔｔ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同年３月８日就这一

主题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ＵＣＬＡ）演讲。修改稿曾与刘一曼先生讨论，给予我资料上的方便和思维上

的启示；殷墟五色石照片由何毓灵教授惠允提供，部分插图由刘方先生修绘。兹谨一并深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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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　时：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中国传统方色理论起源研究 　

〔１〕
〔２〕
〔３〕
〔４〕
〔５〕

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文物》１９７３年第３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壁画墓》，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考古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壁上丹青———陕西出土壁画集》上，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拙作：《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天文历法》第四章第五节，开明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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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壹

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1. 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

2. 河南濮阳西水坡第二组蚌塑遗迹

3. 河南濮阳西水坡第三组蚌塑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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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贰

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1.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锺离君

    柏墓墓顶白色璧形遗迹

2.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明旌 3. 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西汉墓出土明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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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叁

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3. 陶寺遗址出土土圭

4. 辽宁建平牛河梁第二地点红山文化 M4

5. 牛河梁第二地点 M4 局部1. 陶寺遗址出土槷表

2. 陶寺遗址出土土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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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版肆

自然之色与哲学之色

1. 牛河梁 M4 出土青色玉猪北斗 2. 牛河梁 M4 出土白色玉猪北斗

3. 殷墟妇好墓椁顶出土青色玉簋（M5∶322）

4. 殷墟妇好墓椁顶出土白色玉簋（M5∶321）

5. 殷墟王峪口村南地 94 号墓出土五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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